
108年起公告各行政區通檢案內人行步道系統依規定留設
無遮簷人行道得以騎樓設置者，該騎樓得依建築技術規
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8條視為法定騎樓檢討補充圖例

平面圖 剖面圖

圖例

L：淨寬不得小於各通檢案
指定寬度1.5或2m

H：樑下淨高不得小於
3.33m

h：騎樓外緣高出道路邊界
10-20cm

S：洩水坡度1/40

<與鄰地順平連結方式補充圖例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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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定騎樓設置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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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騎樓構造補充圖例><騎樓容積計算補充圖例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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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騎樓設置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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